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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2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1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股份25,056.82万股，将于2011年1月1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9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自2011年1月14日起

计算，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2 年1月14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1年1月14日（即上市日），本

公司股价不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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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华联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

简要情况。投资者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该公告书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

p://www.cninfo.com.cn）。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华联股

份/上市公司 
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民族证券、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京都天华 指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原名为北京京都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京都会计师事务所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商集团 指 中商企业集团公司 

世纪国光 指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中商华通 指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合肥信联 指 合肥信联顺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华联股份的子公司 

合肥达兴源 指 合肥达兴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华联股份的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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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1、中文名称：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BEIJING HUALIAN DEPARTMENT STORE CO.,LTD 

3、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4、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5、证券代码：000882 

6、法定代表人：赵国清 

7、董事会秘书：池伟 

8、注册资本：49,385.0501万元 

9、成立日期：1998年 5月 29日 

10、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开路 1号 

11、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号四川大厦东塔 

12、互联网网址：www.beijing-hualian.com 

13、联系电话：010-88337937 

14、传    真：010-88337937 

15、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百货、针纺织品、

工艺美术品、珠宝首饰、银饰品、花卉、家具、日用杂品、土产品、五金交电化

工（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传真机、移动电话、寻

呼机及配件、饮食炊事机械、制冷空调设备、劳保用品、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

备、汽车（不含小轿车）及配件、化工轻工材料、建筑材料、民用建材；仓储、

洗衣、劳务服务；摄影、彩扩、打字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企业管理、信息咨询

（中介除外）；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演出除外）；连锁店经营管理；家居装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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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商业设施；日用品修理；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培训；资产经营；零售：烟、

内销黄金饰品（限分支机构经营）；零售、邮购公开发行的国内版书刊（限分支

机构经营）；销售：音像制品、汽车配件、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及配件、健

身器材设施、包装食品、副食品、粮食（限零售）、饲料（限分支机构经营）；美

容美发、复印、健身服务、电子游艺、经营场地出租、餐饮（限分支机构经营）。 

二、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购物中心的运营和管理。截至目前，运营的购物中心共计 22

家，正式营业的共 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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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于2010年6月1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0年6月21日经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2010年8月16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并于2010年

11月22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0年12月9日，中国证监

会核发《关于核准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0〕177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5,056.82万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公司于2010年12月16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9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25,056.8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653,750,120

元，扣除发行费用35,650,56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618,099,552元。京都天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就上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京都天华验字

（2010）第0240号《验资报告》。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

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权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0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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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二）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数量：25,056.82万股。 

（五）发行价格：6.60元/股（不低于公司2010年6月1日通过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

均价的90%并根据分红调整后的发行底价6.6元/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6.60元/股，相对于

发行底价即6.60元溢价0，与发行申购日（2010年12月16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8.08元/股的比率为81.69%；与发行申购日（2010年12月16日）公

司股票收盘价8.08元/股的比率为81.69%。  

（六）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653,750,120元，扣除发行

费用35,650,56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618,099,552元。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公司和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依次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

价格相同则按认购数量优先，认购价格与数量均相同则按收到《申购报价单》传

真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最终发行价格为 6.60 元/股，并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确定为以下 9名特定对象： 

序号 特定投资者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00 12个月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600,000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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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定投资者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3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00 12个月 

4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272,727 12个月 

5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00 12个月 

6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00 12个月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 12个月 

8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25,000,000 12个月 

9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695,473 12个月 

 合  计 250,568,200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务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00 号 15楼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各种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与机动车辆保险有关的其他财产保险业

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3,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范勇宏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3、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洪涛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23号城乡华戀商厦 11-12层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种人身

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4、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俞昌建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60号首钢国际大厦 10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 

5、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号中国人寿中心 14至 18 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

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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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业务 

6、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兰荣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7、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7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号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资产管理；直接投资业务；融资融券

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从事境外证券投资管

理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经营） 

8、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庄柏峰 

注册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180号新纪元大厦二层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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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咨询

及服务（中介除外），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演出除外）；销售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金

属材料、化工产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品、珠宝首饰、文化用品、机

械电器设备、化妆品、劳保用品、通讯器材。（以上未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9、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456,666,700 元 

法定代表人：邓红国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 2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

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

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

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

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9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票

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 9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

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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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

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五、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

公正。 

2、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发行人就本次发行已签

署的相关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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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已经获得深交所批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证券代码：000882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上市时间 

华联股份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2011年1月14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序号 特定投资者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00 
2011年 1月 14日

-2012年 1月 14日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600,000 
2011年 1月 14日

-2012年 1月 14日 

3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00 
2011年 1月 14日

-2012年 1月 14日 

4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272,727 
2011年 1月 14日

-2012年 1月 14日 

5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00 
2011年 1月 14日

-2012年 1月 14日 

6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00 
2011年 1月 14日

-2012年 1月 14日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 
2011年 1月 14日

-2012年 1月 14日 

8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25,000,000 
2011年 1月 14日

-2012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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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定投资者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9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695,473 
2011年 1月 14日

-2012年 1月 14日 

 合  计 250,568,200 — 

 

五、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为华联股份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民族证券认为本次发行完成后华联股份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特推荐其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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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1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股份性质 

华联集团 293,859,343 59.50 
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24465.05万股 

中商华通 57,724,234 11.6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世纪国光 22,254,915 4.5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华鑫

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2,730 0.9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摩根士丹利华鑫资

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0 0.6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环球

1 号证券集合资金信托 
1,536,800 0.3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盛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13,078 0.2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深圳市深航投资有限公司 1,210,000 0.2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谢慧明 835,425 0.1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何劲 792,104 0.1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股份性质 

华联集团 293,859,343 39.48 
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24465.05万股 

中商华通 82,724,234 15.05 
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2500万股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 
51,000,000 6.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28,000,000 3.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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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股份性质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7,272,727 3.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中国人寿资产股份有限公司-个人

分红-005L-FH002 
25,000,000 3.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 3.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世纪国光 22,254,915 2.99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趋势

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00,000 1.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695,473 1.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华联集团的持股比例由 59.50%下降到 39.48%，但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44,655,961 49.54 250,568,200 495,224,161 66.5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49,194,540 50.46  - 249,194,540 33.47 

三、股份总数 493,850,501 100.00 250,568,200 744,418,701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后，公司总股本将新增 25,056.82万股，股本结构将发

生变化，但华联集团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61,809.96 万元，公司总资

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

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本次发行对公司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的资产结构影响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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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0年 6月 30日

（万元） 

资产结构 

（%） 

发行后 

（万元） 

资产结构 

（%） 

总资产（合并） 369,925.50 100.00 531,735.46  100.00 

负债合计（合并） 200,030.15 54.08 200,030.15 37.65 

股东权益合计（合并） 169,895.35 45.92 331,705.31  62.39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股东权益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

财务结构得到改善，运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购物中心的运营和管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

业务结构将不发生大的变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有利于显著提升综合实

力和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仍然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仍将保持

其人员、资产、财务以及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关系不会发

生变化，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

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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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上（http://www.cninfo.com.cn）的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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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募集资金数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618,099,552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项目 

所在地 

面积 

（平方米） 

总投资额

（万元） 

拟投募集资

金（万元） 
建设期 备注 

购物中心股权收购项目 

1 
收 购 万 贸 置 业

60%股权 
北京 110,992.00 59,200.00 59,200.00 — 

所持物业为万柳购物

中心，该购物中心已

于 8月12日正式营业 

自有项目建设和改造 

2 合肥长江西路店
1
 合肥 47,414.50 26,000.00 20,874.29 24个月 已取得土地使用证 

3 合肥蒙城路店 合肥 47,458.00 38,000.00 29,709.08 33个月 已取得土地使用证 

4 西宁花园店 西宁 20,806.71 3,067.10 3,067.10 6个月 已取得房产证 

租赁项目改造 

5 西宁创新店 西宁 17,828.00  3,762.67 3,762.67 6个月 

租赁期限从 2010年 3

月 16日（一期）/2010

年 5 月 2 日（二期）

起 20年 

6 通州天时名苑店 北京 21,519.00 5,082.00 5,082.00 6个月 

租赁期限从交房并签

订《租赁房屋交接协

议》之日起 20年 

7 南京大厂店 南京 24,605.04 6,368.36 6,368.36 6个月 

租赁期限从 2009 年

10月 24日至 2025年

2 月 28日 

8 成都飞大店 成都 49,200.00 13,387.60 13,387.60 12个月 

租赁期限从 2010年 4

月 1 日至 2030 年 3

月 31日 

9 沈阳太原街店 沈阳 54,000.00 9,480.00 9,480.00 12个月 
租赁期限从 2010年 5

月 10日至 2025年 12

                                                             
1
 其中拟用募集资金 19,000 万元偿还委托贷款，该笔贷款是通过华联集团自国家开发银行取得，并委托华

联财务以委托贷款方式贷给公司子公司合肥信联用于合肥长江西路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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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项目 

所在地 

面积 

（平方米） 

总投资额

（万元） 

拟投募集资

金（万元） 
建设期 备注 

月 9日 

10 兰州东方红店 兰州 60,000.00 10,380.00 10,380.00 12个月 

租赁期限为从 2009

年 11 月 6 日至 2029

年 6月 29日 

合计 453,823.25 174,727.73 161,311.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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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机构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保荐代表人：何继兵、冯春杰 

项目协办人：金仁杰 

项目组其他成员：叶倩、关山旭、诺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 号新盛大厦A座6-9层 

联系电话：010-59355782 

传 真：010-66553378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8137 

三、审计、验资机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童登书、吕中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5层 

联系电话：010-65264838 

传真：010-6522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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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江惟博 

经办律师：杨静芳、李丽萍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号 

联系电话：010-84415888 

传真：010-8441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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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票，截至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

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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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国

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股票尽职调查报

告》。 

（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联

商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海问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联商厦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律师工作报告》。 

二、查询地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 

联系人：周剑军、张天骄 

电话：010-88337937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

m.cn)。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月12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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